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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防治許可證(文件)
電子繳費功能操作說明

113年1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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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繳費功能

 配合本部環保許可整合工作推動，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廢(污)水管理系統
(下稱水系統)已新增電子繳費功能，提供業者另一種繳費管道。

 本次新增電子繳費功能，不會影響現行水系統許可審核流程或作業程序(作業
流程如下圖所示)。

核發機關收件 認可核定領證

EMS

傳送繳費資訊 回傳繳費單連結

業者首次
許可送件

審核/補正/試車/功測

核發機關新增繳費資訊
(證書費/審查費)

業者下載
繳費單繳費

核發機關
至EMS對帳

審核端

備註：業者首次許可送件，核發機關於收件後，可於任一時間點至該案件中新增繳費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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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審核端於「審核」>「水措許可審核」功能下，點選進入業者許可案件列表頁。點選檢視(或審查)
進入要新增繳費資料之案件(不限案件為「編輯」或「檢視」權限狀態，審核端皆可進入案件新增電
子繳費資料)
2.進入該案件後，於「審查意見及應辦事項」項目下，點選「電子繳費」卡片。





審核端電子繳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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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進入後電子繳費功能後，會依照業者「申請項目表」及「基本資料表」填寫內容，由系統自動帶
入申請類別、申請目的、專責設置等級等計費相關資訊，供核發機關計算費用參考；惟如涉及其
他需繳費項目(例如試車計畫書審查)，則由核發機關自行勾選，勾選完後點選「儲存」。

依照業者許可申請資料內容顯示，如有問題應請業者更正
核發機關勾選，確認是否有涉及其他應繳費項目

審核端電子繳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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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點選「新增」，勾選「費用類型」(審查費或證書費)，輸入金額後點選「傳送繳費資訊至EMS系統」
(若勾選「水措計畫或許可證(文件)證書費」，金額會自動帶入500，亦可自行編輯內容)。

-1

審核端電子繳費功能

-2

-3

-4

備註：系統未限制可新增之筆數，如審查過程中確認業者需要補繳費用，可再新增一筆資料，並通知業者繳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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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端

 繳費資料誤植處理方式
點選「取消」即可清除該筆資料，並請重新點選「新增」按鈕新增繳費資訊。

備註：點選「取消」後，業者即無法檢視到該筆繳費資訊。若業者已於取消前列印繳費單，請通知業者重新列印
正確之繳費單後繳費。

電子繳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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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業者端於「申請(報)」>「水措許可」功能下，選進入案件列表頁。點選「檢視」或「編輯」進入
申請中的案件。 (不限案件為「編輯」或「檢視」權限狀態，業者端皆可進入案件下載電子繳費單)

業者端



電子繳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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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於「審查意見及應辦事項」項目下，點選「電子繳費」卡片。
3.點選「檢視」後，即可檢視並列印繳費單。

業者端





電子繳費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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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 Thank You


